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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擾攘逾7個月仍未解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決定，為確保立法會事務有序進行，在徵求

英國兩名大律師的法律意見後，決定引用《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引入一項新程序，指定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在下周一

主持內會選主席程序，屆時議員將立即進行投票，不會處理規程問題和其他議案。全體建制派議員支持有關決定，認

為梁君彥是立法會事務的最終負責人，亦是《議事規則》解釋及執行方式的最終裁決者，有責任令議會內所有事務在

合法、合規、有秩序及有效率下進行及完成。

陳健波下周一主持選內會主席
梁君彥接納兩大狀意見 引議規第92條訂新程序

近年立法會拉布蔓延各個審議項目，令會議變
成沒完沒了的馬拉松戰。2012年，時任立法會主
席的曾鈺成在處理簡稱「議席出缺安排」的
《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時，首次引
用《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剪布」。在其後一

宗針對主席行使該項權力的司法覆核案中，法院表明，立法會
對會議程序有自主權，法庭不會輕易干預。儘管細節與今次主
席決定不同，但有關的裁決有參考價值。
當年的拉布戰由時任立法會議員的「人民力量」陳偉業、黃

毓民揭開序幕。為阻撓政府提出的議員替補機制，他們共提出
逾1,300項修訂。由於辯論修正案期間，反對派議員幾乎全數杯
葛會議，陳偉業及黃毓民借機不停提出點算法定人數，加上建
制派議員因通宵審議冗長法案導致人仰馬翻，會議曾兩次因人
數不足而流會。

曾鈺成曾引用「剪布」
其後，曾鈺成引用《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宣佈自己在衡

量拉布議員的權利及議會正常運作的重要性後，決定只容許議
員再就1,300項修訂辯論多3個小時，然後隨即開始逐條表決，
讓有關草案在當年6月1日獲三讀通過。
他強調，基本法第七十二條已規定立法會主席行使的職權，

包括主持會議和立法會《議事規則》所規定的其他權力，而
《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亦列明「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
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
定」。
曾鈺成「剪布」，終結束歷經5周、58次鳴鐘「點人數」、

共逾100小時、估計耗用逾1,000萬元公帑的拉布戰。
時任立法會議員的社民連梁國雄就曾鈺成的決定即日向法院

申請司法覆核，但高等法院拒絕受理。法官林文瀚頒佈的書面
判詞表明，根據基本法，立法會有權自行制定《議事規則》，
法庭必須尊重立法過程的完整性。除非有特殊情況，倘輕易
「踩過界」干預，會嚴重損害及中斷立法會的正常運作，不符
合公眾利益。

高院判詞稱基本法無賦權拉布
他強調，基本法並無賦予立法會議員拉布的權利，否則立法

會內的少數派就可以利用拉布戰術，無止境地騎劫立法會的會
議，令立法會無法運作。雖然主席要保障會議中少數派的發言
權，但如果說拉布是憲制權利則很荒謬。
林文瀚指出，立法會主席受《議事規則》限制，由於他是由

選舉後產生的立法會議員中推舉出來，故他行使職權時要考慮
政治及法律後果，及要在政治上對選民負責，議員若不滿意主
席的決定，可通過其他方法發表意見。法庭只會考慮法律原
則，對涉及政治的題目持中立態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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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御用大律師、著名憲法專家彭力克，
和大律師陳浩淇提供的法律意見指，有

兩個方法可解決內會目前的困局，令立法會
能有序地履行其憲制職能：一是由立法會議
員在大會上動議引入新程序，訂明在立法會
會議上選舉內會主席，屆時立法會主席可決
定直接進行投票程序或重新邀請提名；二是
由梁君彥指定另一位立法會議員在內會會議
上主持有關選舉。
彭力克強調，該兩項舉措均具有對立法會
事務及立法會履行其憲制職能受阻作出補救
的目的及效力，沒有違反基本法或香港其他
法律，相信法院會認同有關舉措。

會議混亂證議規程序失效
梁君彥昨日根據兩人的法律意見，決定指
定陳健波在下周一主持內會選主席程序。他
解釋，內會目前情況十分特殊，經過7個月仍
未選出主席，已嚴重干擾內會正常運作。今
次決定是考慮到內會和財會都是除立法會主
席外，由全體議員組成的委員會，及分別協
助立法會處理立法及財務事宜，故決定由陳
健波主持內會主席選舉。
他強調，自己一直期望內會在參考資深大
律師余若海和孫靖乾的法律意見後，可以自
行解決問題，惟上周由公民黨議員郭榮鏗主
持的會議仍未能選出主席，下午由李慧琼主
持的特別會議雖然處理了多項重要並急切的
事項，但會議在混亂中進行，議員之間因肢
體碰撞受傷，有損立法會形象。
梁君彥強調，內會一直未能選出主席，反
映現行《議事規則》訂定的程序失效，遂決
定引用《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對於本議

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即立法會所
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如
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
的慣例及程序處理」，希望結束目前的僵
局。有關安排是解決問題最有效和最快捷的
方法，而做法只適用於今次的特別情況。

陳健波防再亂已訂Plan B
陳健波表示，今次是在極端情況下「無辦
法中的辦法」，已經過梁君彥的審慎考慮，
加上有法律意見支持，倘議員不滿安排，應
循法律方式解決，不希望屆時有人霸佔會議
室或使用暴力。
他直言，下周一的會議必定是「燙手山
芋」，但為恢復議會正常運作，自己責無旁
貸，預計當日過程未必順利，故已有後備方
案，又提到近年議會出現不少鬧劇，但《議
事規則》已多年沒有修改，「有人鑽空子就
一定要補漏洞。」
建制派議員全體支持梁君彥決定。建制派

「班長」廖長江表示，郭榮鏗在過去7個月主
持內會主席選舉時不斷僭建程序，即使建制
派議員多次提醒及批評涉濫權及違規，他仍
只顧政治目的拖延選舉，有違內會每個會期
須重選主席的要求，更令立法會未能履行憲
制責任。

全體建制派議員支持決定
他強調，梁君彥事前已邀請各議員表達意

見，惟攬炒派議員沒有回應。身為立法會事
務的最終負責人，也是《議事規則》解釋及
執行方式的最終裁決者，梁君彥有責任令議
會內所有事務在合法、合規、有秩序及有效
率下進行及完成。
郭榮鏗則聲稱，梁君彥的決定「毫無邏輯
可言」，而指定陳健波主持會議明顯是「人
治」的表現，「完全視《議事規則》及《內
務守則》為無物」。「民主派會議」召集人
陳淑莊則聲稱，梁君彥的做法是「越權」和
「破壞所有可以破壞的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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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聶德權昨日向全體公務員發出題為「盡忠職
守 上下一心 專業團結」的公開信，透露由去
年中至今，涉嫌參與非法公眾活動被捕並正接受
警方調查或被起訴的公務員有43人。他強調，
政府對公務員違法是零容忍，對違法公務員絕不
姑息，並提醒所有公務員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
及政府完全忠誠；要繼續恪守奉公守法、盡忠職
守等公務員的核心價值，「公務員絕對不能支持
和參與任何影響社會安寧和衝擊政府運作的行
動。」

聶德權在信中提到香港在過去一年受到社會事
件和疫情的衝擊，對社會、經濟、民生帶來沉重
的打擊，持續的暴力違法行為，對香港長遠發展
會帶來惡劣的影響。公務員同事要繼續做好本
分，努力幫助香港走出困境。
他期望公務員隊伍上下一心，面對任何挑戰

持守專業至上、迎難而上的團隊精神，全力支
持、配合行政長官施政，讓香港復元，重新出
發。
聶德權還提到，困擾香港多個月的社會暴力浪

潮有死灰復燃的跡象，而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公務

員的品行操守，因為這是廣大市民對公務員的期
望。就此，他提出了三點：

去年至今43公務員涉黑暴
一、公務員隊伍是特區政府的骨幹，在「一國

兩制」方針下，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是公務員
的基本責任；
二、公務員必須奉公守法、盡忠職守、不偏不

倚、政治中立。無論本身的政治信念，公務員必
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並須竭盡
所能地履行職務；在履行公職時，公務員不得受

本身的政治信念所支配或影響。「這是恒久以
來，香港公務員要恪守的核心價值，不應因一時
的政治爭議而偏廢」；
三、公務員絕不能參與任何非法活動。去年中

至今因涉嫌參與非法公眾活動被捕並正接受警方
調查或被起訴的公務員有43人。政府對公務員違
法是零容忍，對違法公務員絕不姑息。
聶德權最後呼籲公務員繼續做好本分，努力

幫助香港走出困境，恢復元氣，絕不能支持和
參與任何影響社會安寧和衝擊政府運作的行
動。

聶德權：公僕違法零容忍 須力挺特首施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
瑜）《國歌條例草案》將於
本月27日在立法會恢復二
讀辯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昨日在社交網站發帖（右
圖），回顧《國歌法》本地
立法工作的歷程，並強調
《條例草案》經過詳細討論
和嚴謹的立法程序，只要尊
重國歌就無問題，「本地立
法，不應再拖。」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上

載多張圖文，指出「國歌
法」於2017年11月被納入
基本法附件三，特區政府就有憲制責任在
香港實施《國歌法》，而本地立法實施，
既能反映《國歌法》立法原意，也能兼顧
香港普通法制度和實際情況。
為落實有關工作，局方自2018年初已開

始與社會不同界別會面，包括政黨、議
員、學者、法律界、教育界、演藝文化出
版界等，及出席公聽會，廣泛收集和吸納
意見後，才正式草擬《國歌條例草案》及
刊憲。

2019 年 1 月，《條例草
案》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
後，有關的法案委員會召開
17次、逾50小時會議，反覆
討論每一條文，官員對議員
亦有問必答，並再次聽取公
眾意見。

去年5月已完成審議
對有人質疑《條例草案》

於本月27日恢復二讀辯論時
排在議程首位，是基於「政
治原因」，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強調，在10條即將恢復二

讀辯論的《條例草案》中，《國歌條例草
案》是最早提交立法會首讀和二讀的條例
草案，並於去年5月完成法案委員會的審
議工作，「因此安排放在議程的第一項是
絕對合理的。」
該局強調，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
尊重是理所當然的，實施《國歌法》也是
香港的憲制責任。有關《條例草案》中，
言論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對公開、故意侮
辱的行為作出懲處是合情合理的。

國歌法27日排頭二讀
政制局：立法不應再拖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議員上周五（8日）再

次在立法會內上演暴力衝擊的鬧劇，有保安員在執勤期間受
傷，需要送院治理，事後更慘遭「起底」攻擊。香港註冊保安
導師學會昨日到灣仔警察總部請願，要求警方及私隱專員依法
遏止「起底」惡行。

要求警方私隱署徹查
該會多名成員手持「攬炒派議員 起底最無恥」、「恐嚇市
民 警方嚴正執法」的橫額，高叫「議會暴力何時了，保安尊
嚴要捍衞」、「網上欺凌，侵犯隱私」等口號，及向警方代表
遞交請願信。
該會會長黃輝成指出，由去年6月開始社會秩序紛亂，連串
街頭暴力事件頻頻發生，就連保安業界成員都未能倖免。攬炒
分子不僅無譴責種種暴力行為，更對維持會議秩序的保安逐一
「起底」，在網絡公開他們及其家人資料，更聲言「禍必及家
人」。
他強調，立法會是議政場所，而非「武鬥場」，要求私隱專

員及警方依法遏止「起底」惡行，切實保護立法會保安人員的
安全，確保他們在執行職務時無後顧之憂。

公共領域收集亦違法
日前，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公署請願，譴責其中一名起底者──「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
早前於社交媒體上「暴力起底」立法會保安員私隱，要求公署
予以調查和嚴處。羅冠聰昨日在fb發帖狡辯稱，他公佈的所有
資料「都係網上資料，大部分資料都係法庭審訊嘅內容，識

Google就會搵到」。
私隱專員黃繼兒此前已多次表明，社會上可能存在普遍的誤

解，以為從公共領域直接收集的個人資料，可毫無限制地使
用。但事實上，取自公共領域的個人資料仍然受《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的規管。
他說，根據《私隱條例》第六十四（2）條規定，任何人在未
經控制或管有資料者同意下例如公共領域，披露某資料當事人
的任何個人資料，尤其是那些無辜的人士，包括被「起底」者
的配偶和子女，而該項披露導致該資料當事人蒙受心理傷害，
這種傷害大多來自恐嚇，不論其意圖如何，該人即屬犯罪，一
經定罪，最高刑罰是罰款港幣100萬元及監禁5年。

立會保安遭起底 業界請願促遏止

▲陳健波稱不希望下周一的內
會有人使用暴力。 資料圖片

▶朱凱廸在上周內會上衝擊主
席台。 資料圖片

■香港註冊保安導師學會到警總請願，要求警方協助遏止「起
底」惡行。


